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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
迁居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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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迁居是城市空间重构的基础动力，了解其行为机制对改善住房结构、优化空间组织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目前针对大城市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二元居住空间并存的迁居研究仍较薄弱。

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与家庭迁居理论，利用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的手机信令等多源

数据，识别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分布和迁居流样本，从迁居流特征、邻里属性和二元空间类型

三方面选取指标开展基于主成分分析的K-means聚类，探究迁居模式、结构特性与形成原因。

结果表明：① 非正规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交互、正规内部三层次迁居类型间存在年龄和居住质

量递增的趋势，但均呈现通勤导向；② 二元迁居的主体是短距离迁移，形成了4个大规模迁居

网络集群，总体方向表现出郊区化趋势；③ 迁居模式可聚类为社区型、改善型、家庭型、事业型

4类，结合二元空间分异影响呈现出8亚类，不同类型迁居群体属性和动因存在显著差别，总体

反映出人们在不同生命历程下的迁居过程。最后，文章针对不同迁居模式提出差异化空间治

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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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居住迁移是居民因实际住房情况与住房需求存在差异而进行的住房调整过程[1]，其动
机和空间效应一直备受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迁居率持续
走高，人们对住房类型及空间位置的选择越来越取决于个性化偏好，并且受个人生命周
期、社会阶层跃迁等影响发生变化[2]。

现有迁居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如探讨城乡或城市间迁居的区位选择和影响因
素[3-8]，面向城市内部迁居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与跨大区域的迁移不同，城市内部迁居
更多地由相对生活质量和成本驱动，受到个人情况、社会网络、外部设施、就业与住房
市场等复杂因素影响[9]，居民通过调整居住地点来优化特定城市环境中的生活标准、经济
机会和社会需求[10]，以此达到城市结构与居住模式之间的平衡，更能反映城市总体的宜
居水平、居民的安居情况、城市职住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城市内部迁居除了讨论住房条件、邻里环境、可达
性等建成环境变化，还不能忽略产权安全性的差异[11]，即产权清晰的正规住房与产权模

收稿日期：2022-04-11; 录用日期：2022-08-22

基金项目：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SZ2022A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971205）

作者简介：易行（1998-），男，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正规空间与城镇化发展。
E-mail: yx2020@stu.pku.edu.cn

通讯作者：仝德（1980-），女，陕西西安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土地经济。
E-mail: tongde@pkusz.edu.cn

137-155页



地 理 研 究 42卷

糊的非正规住房共同构成的二元居住空间分异。世界范围内，非正规住房占全球住房总
量的比例已达10%以上[12]。在中国，虽然商品房和保障房等正规居住空间构成了城市住
房市场的主体，但以城中村为代表的非正规居住空间也已经成为城市住房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产生于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以及村集体和村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固化于
流动人口对非正规住房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13]。与正规居住空间相比，非正规居住空间
的居民更为年轻，教育水平和经济实力都相对更低，前者的迁居多由内部压力（个人偏
好、需求等）驱动，而后者迁居则更受外部压力（住房、环境等物质空间）的影响[14]。
二元居住空间分异对人们的迁居选择造成了不同影响，是城市内部迁居研究不可忽视的
现实情况。

然而，目前关于非正规居住空间的迁居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城中村居民居
住满意度与其迁居意愿之间的关系[15]、迁居的影响因素[16]等，缺乏对快速城镇化过程中
正规与非正规居住空间二元混杂状态下迁居模式的深入研究。同时，相关研究多采用问
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传统手段展开 [17]，易受调查主观性影响，可能存在样本片面等局
限性。

本文基于家庭迁居理论，以深圳市为研究区，利用2018年12月和2019年12月中国
移动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识别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分布和迁居流样本，并基于流量映
射、聚类分析等方法揭示居民迁居特征和模式、解析结构性动因和规律，以期为大都市
区的住房市场与空间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2 研究数据与技术路线

2.1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位于广东省，毗邻香港，下辖9个行政区和1个新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

曾设二线关，分割关内外。关内指盐田、罗湖、福田和南山区，即原特区范围，其他区
县属于关外。2010年二线关取消，特区范围扩展至全深圳。即便如此，原关内外发展的
差距仍较显著，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在关外，而关内集中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商业贸易；关
内的市政管理、城市面貌、收入水平、住房价格等方面都要明显优于关外。

深圳市是中国外来人口占比最大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深
圳市常住人口1756万，其中非户籍人口1244万，占比70.8%。迅速增长的人口数、尤其
是教育水平和收入相对较低的非户籍人口大量涌入，刺激了非正规住房市场与正规住房
市场的同步迅速发育。2018年深圳市建筑普查数据显示，城中村私宅的建筑面积虽只占
全市住房面积的34%，但提供的住房套数达到了47%，占地面积更是达全市的一半（见
表1），以城中村为代表的非正规市场成为深圳城市住房市场的重要部分[18,19]，并且随着城
中村包容性更新整治不断推进，非正规居住空间的品质也在不断改善提升，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选择城中村作为踏入深圳的第一站。深圳市典型的正规与非正规并存的二元居住
空间为人们带来了多元的居住选择，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内部迁居规律，对其研究十分
必要。
2.2 数据来源

研究使用的多源数据包括：手机信令数据、建筑普查数据及其他网络数据（见表2）。
手机信令数据是指手机用户与发射基站之间的通信数据，由广东移动珠海大数据创新中
心提供。数据包括匿名化处理的基站小区数据、月度人口工作居住统计数据和用户属性
数据。研究使用 2018年的深圳市建筑普查数据识别城市二元居住空间，反映了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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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452幢建筑物的基础信息，包括匿名化处理的建筑物类型、建筑面积和基底面积等信
息，由深圳市规划国土部门提供。其他数据包括从链家和安居客网站爬取的2021年深圳
市住房租金数据、以及从城市数据派申请获取的2018年和2019年深圳市POI数据，是真
实地理实体的点状数据。
2.3 技术路线
2.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在概括深圳二元居住空间总体迁居特征的基础上，提炼城市内部
居住迁移模式，挖掘迁居规律，研究框架如图 1。首先，识别出二元居住空间与迁居样本，
并统计、提取地块尺度迁居流。接着将迁居流样本汇总到街道，通过ArcGIS可视化了解深
圳市迁居的空间格局，并从迁居人群的属性出发统计分析二元迁居群体的特征和差异。最

表1 深圳市各类住房规模统计
Tab. 1 Categories and sub-scales of housing in Shenzhen

类型

非正规居住空间

正规居住空间

总体居住空间

城中村

商品房

保障房

单位自建房

宿舍

其他类型住房（公寓等）

2018年深圳住房结构数据

住房套数
（万）

510

181

43

55

183

93

1065

占比
（%）

48

17

4

5

17

9

100

2018年深圳市建筑普查数据

占地面积
（km2）

43.2

43.4

86.6

占比
（%）

50

50

100

建筑面积
（km2）

212.3

419.3

631.6

占比
（%）

34

66

100

注：1.数据来源于 2018 年房博会官方公布深圳住房结构数据 （https://mp.weixin.qq.com/s/7gvM-5vI4wjH6-Kt-

wMK9RQ），2018年深圳市建筑普查数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提供）；2.占地面积是通过建筑普查数据计

算的建筑物基底面积，建筑面积是建筑物各层水平面积的总和。

表2 数据源概况
Tab. 2 Overview of data sources

数据类别

建筑数据

手机信令
数据

网络数据

数据名称

2018年深圳市建筑普查数据

基站小区资源数据

月度人口工作居住统计数据
（2018年12月和2019年12月）

月度手机用户属性数据（2019
年12月）

住房租金数据（2021年）

POI数据（2018年和2019年）

数据内容

建筑物类型、建筑面积和基底
面积的矢量数据

每个基站经纬度、CGI 小区编
码、基站所在地块编码

每月每个手机用户的居住地、
工作地

每个手机用户年龄、性别（部
分用户信息缺失）

房源经纬度、产权属性、单位
面积租金

城市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
热点的位置

数据来源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提
供（原数据为保密数据，使用中
作了脱敏处理）

广东移动珠海大数据创新中心提
供（原数据为保密数据，使用中
作了脱敏处理）

从链家和安居客网站上爬取的住
房挂牌数据 （链家，https://sz.li-
anjia.com；安居客， https://sz.zu.
anjuke.com）

从城市数据派获取 （www.udpar-
ty.com）

139



地 理 研 究 42卷

后对迁居流进行基于主成分分析的K-means聚类[20]，得到多种迁居模式，从迁居流特征、邻
里属性、二元居住类型等方面剖析模式的特征与差异，并针对不同模式及其空间映射提出
针对性的空间治理政策建议。
2.3.2 数据处理 首先将建筑普查数据中的私宅识别为非正规居住空间，将商品房、保障
房、公寓等建筑类别识别为正规居住
空间，并利用 ArcGIS 对深圳市域进
行网格化处理，建筑密度高的建成区
划成200 m×200 m的网格、密度较低
的区域划成400 m×400 m的网格，再
将正规与非正规居住空间的面积赋给
所在的网格，网格的属性由占比较大
的二元居住空间定义。

共识别出正规居住空间占主导的
网格 6325 个，其中住宅用地面积
56.4 km2；非正规居住空间 10352
个，其中住宅用地面积 56.2 km2。正
规与非正规居住用地面积几乎各占一
半，与建筑普查数据相符，二元空间
分布如图2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2 2018年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dual residential space in Shenzhen in 2018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粤S(2019)02-6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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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依托中国移动手机信令数据，以2019年12月的个人手机用户为基础，识别提
取用户在2018年12月和2019年12月的职住地位置[21,22]，再将一年内居住地发生变更的用
户识别为发生迁居的样本。在城市二元居住空间识别的基础上，根据迁居前后居住地位
置，将按用户个人为条数统计的迁居样本转化为地块尺度的迁居流[23]，并统计各迁居流
中迁居样本数量、工作变更状况和性别、年龄分布结构，迁居前后居住地位置相同的个
体纳入同一个迁居流。

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出深圳市 2018—2019年稳定居住人口数为 1036.25万，约占深圳
常住人口60%，与中国移动公布的2019年深圳市手机用户市场占有率数据63.7%基本相
符。识别出 2018—2019年期间的迁居流 84.90万条、包含的迁居人数为 209.94万，总体
迁居率（迁居人数除以居住总人数）约为 20%，与深圳链家研究院 2017年“租赁大数

据”相符①，表明数据可信。
由于非正规住房缺失房价数据，使用从网络爬取的住房租金数据，区分正规与非正

规两类住房市场的价格差异。共获取正规住房挂牌房源12856条，非正规住房挂牌房源
8241条，分别对二元住房租赁市场价格进行克里金插值，并根据地块自身的二元属性进
行空间连接，得到各地块的平均租金数据。

最后，使用ArcGIS软件提取各居住地块几何中心，通过邻域分析工具计算其到城市
中心（共 4个，包括福田、罗湖、南山、前海）、地铁站（共 157个）和中小学（共 336
个）等POI的欧式距离，作为度量区位条件、交通和教育可达性的指标。

经过数据清洗、处理与加工后，整理得到的迁居流样本包括四类属性：① 迁居流属
性包括迁居距离和通勤距离变化，反映同一迁居流人群的距离容忍度与工作导向性；②
邻里属性包括迁居前后对应居住二元属性的平均住房租金、区位条件、交通和教育可达
性的变化以及居住地流动性，反映外部居住环境对迁居的影响；③ 二元空间属性包括迁
出地与迁入地是否为非正规居住空间，反映二元居住环境对迁居的影响；④ 其他样本属
性包括性别、年龄结构以及流迁居规模，各指标及测算方式如表3所示。

① 参见深圳链家研究院2017年11月发布的“租赁大数据”：有80%的深圳人租房居住，租房人群的平均换租周

期为9个月。

表3 属性指标及测算方式
Tab. 3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类别

迁居流属性

邻里属性

二元空间属性

其他样本属性

属性指标

迁居距离

通勤距离变化

平均租金变化

区位条件变化

交通可达性变化

教育可达性变化

居住地流动性

迁出地类型

迁入地类型

性别结构

年龄结构

流迁居规模

测算方式（单位）

迁居前后居住地欧氏距离（m）

流平均通勤距离变化=∑样本通勤距离变化/流样本数量（%）

迁居后地块平均住房租金-迁居前地块平均住房租金（元/m2）

迁居后距市中心距离-迁居前距市中心距离（m）

迁居后距地铁站距离-迁居前距地铁站距离（m）

迁居后距中小学距离-迁居前距中小学距离（m）

（地块总迁出人数+迁入人数） /地块总居住人数（%）

非正规居住空间（1），正规居住空间（0）

非正规居住空间（1），正规居住空间（0）

男性样本占比（%）

平均年龄（岁）

单条流的迁居人数/居住人数×10000（人/每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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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K-means聚类 聚类分析是一个将数据集中在某些方面相似的数
据成员进行分类组织的过程，K-means聚类通过将数据预先分为K组，随机选取K个对
象作为初始的聚类中心，依据距离规则反复迭代求解以确定最终分组，是一种简单高
效、效果较优的聚类方法。然而由于本研究样本规模庞大，数据维度高且部分指标间存
在一定的相关性（如平均租金与其他邻里属性间），直接进行聚类容易产生较大错误率。
主成分分析法通过降维的思想，剔除存在相关性、信息重叠的指标，有助于减少数据冗
余，不仅能提高计算效率，还能大大降低分类错误率[24]。

本研究先对原始属性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能反映出原始属性指标变化情况的
主成分，再对选取的主成分标准化得分结果进行K-means聚类[25]，通过选取不同的k值，
多次训练K-means模型，筛选出聚类效果最佳的迁居流分类结果。

3 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总体特征及空间格局分析

3.1 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总体特征
对于城市内部迁居的讨论，国内外研究多运用生命周期与生命历程理论，将迁居与

个人生命事件如结婚、生子以及工作变动进行关联，综合分析个人在特定社会经济背景
和市场条件下的住房选择机制[26-30]。结合生命历程理论[31,32]，由图 3可以看出深圳市的二
元迁居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非正规居住空间内部的迁居，这群人约有53万，平
均年龄在四类中最小，他们可能处于个人生命历程中工作与居住生涯的起步期，初入职
场发展，受经济能力限制而选择非正规居住空间[33]；第二层次为正规与非正规居住空间
之间的交互迁居，其中约有42万人从非正规迁往正规、46万人从正规迁往非正规，这群
人平均年龄居中，他们可能处于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职业发展关键期，处在两类居住空间
之间随机游走，发展的好可能实现住房属性的跨越性提升，不好的也可能经历居住条件
的滑坡；第三层次为正规居住空间内部的迁居，约有 68万人，占比最高且平均年龄最
大，他们处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稳定向好的阶段，居住环境已经达到了三层次中的最好
状态。

通过描述性统计（表4），可以得到四类迁居模式之间的宏观差异。首先，在迁居流
属性方面，深圳总体迁居距离12 km，呈现郊区化倾向。其中正规居住空间内部的迁居
距离相对较近，另外三类与非正规相关的迁居模式距离明显较长，说明非正规迁居人群

图3 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总体情况
Fig. 3 The overall relocation status between dual residential space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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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迁居时更为被动、缺乏能力迁居至离原居住地较近的区域。迁居后通勤距离总体缩
小，表明深圳总体是一个偏工作导向型的城市。其中，非正规居住空间迁出的模式（非-
非、非-正）迁居后通勤距离减少更为明显，职住地拉近超4 km，说明非正规居住空间
居民迁居受工作变动的影响更大。

其次，在邻里属性变化方面，一年内发生的迁居前后租金变化总体不明显，但各类
迁居类型差异较大。在正规与非正规居住空间内部的迁居与总体趋势高度吻合，而跨二
元空间的迁居租金变化明显，正-非迁居后租金平均下降 38元/m2，非-正迁居后平均上
涨36元/m2，这也反映出二元居住空间分异是影响迁居模式差异的重要因素，正规与非正
规居住空间存在着不同的住房市场。从区位、交通和教育可达性变化来看，迁居后的可
达性总体都降低了，说明大部分人群不是为了这些居住环境进行迁居，但仍有几类可达
性明显提升。非-正迁居后的区位条件和交通可达性都为负值，说明这类模式迁居后距离
市中心和地铁站更近，而正-非迁居后的教育可达性明显改善，说明这类模式有较多人为
了离中小学更近而迁居。

第三，在迁居地块样本属性方面，深圳市所有存在迁居的网格中每 100个常住人口
平均有47个人在一年内发生过迁居，其中非正规居住空间迁出相较正规居住空间迁出的
迁居模式，居住地流动性平均低10%，同时流迁居规模平均也要少一半，这可能是由于
本研究为避免手机信令数据漂移带来的计算误差未统计1 km内超短距离迁居导致，实际
上有很多非正规社区居民偏好在同一社区或临近社区迁居，这部分样本未被纳入统计造
成了对非正规社区居住稳定性的高估。从性别比例看，女性在迁居上较少选择非正规居
住空间，这可能是出于安全性考虑；从平均年龄来看，正规居住空间内部迁居的人群平
均年龄最大，而在非正规居住空间迁居的人群平均年龄较小，这反衬出非正规居住空间
在容纳年轻群体上所做的贡献。

图4比较了四类迁居样本属性值 z-score标准化结果，总体来看，正规内部的迁居距
离相对最短、男性占比最低、平均年龄最高；而非正规迁居的距离都较长、男性占比都
较高、平均年龄较低，反映出非正规居住空间对年轻群体更具包容性。从非正规迁出的
通勤距离变化更显著，说明他们受工作发生迁居的影响更大；同时他们的流迁居规模较
小，居住地流动性较低。非-正的租金、区位和交通可达性变化最好，说明他们最可能产
生改善型迁居；而正-非的教育可达性变化最好，说明他们最可能为了教育而迁居。
3.2 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格局

通过汇总深圳市各街道的迁入与迁出人数，得到深圳市整体迁居格局（图 5，见第
145页）。居住人口净流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原关内南山、福田、罗湖和盐田的中心地
区，以及原关外远郊区包括宝安北部和大鹏新区等，前者主要是由于正规居住空间人群

表4 深圳市四种二元空间迁居模式样本均值比较
Tab. 4 Average scores of the four dualistic space relocation patterns in Shenzhen

二元迁居
模式

正-正
正-非
非-正
非-非
总体

迁居
距离
(m)

11198

12793

12724

12605

12261

通勤距
离变化

(m)

-3617

-3923

-4258

-4149

-3967

平均租
金变化
(元/m2)

-1.2

-38.1

36.3

-0.3

-0.9

区位条
件变化

(m)

560

2328

-1170

620

586

交通可达
性变化

(m)

88

319

-85

154

118

教育可
达性变
化(m)

14

-81

103

5

10

居住地
流动性
（%）

51.3

52.5

42.8

42.5

47.4

男性
占比
（%）

57.2

60.1

60.2

60.5

59.4

平均
年龄
（岁）

35.1

33.3

33.7

32.8

33.8

流迁居
规模

(人/每万人)

31.2

28.4

15.7

17.5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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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出导致，后者主要是由于非正规居
住空间人群迁出导致；而居住人口净
流入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以宝安中部、
龙华和龙岗为核心的原关外地区和原
关内南山和罗湖北部的关内外交界
处，前者主要是由于存在大量迁往区
域内非正规居住空间的人群，后者主
要是由于存在一批迁往区域内正规居
住空间的人群；迁居前后人口基本保
持不变的地区主要位于行政区边缘，
包括福田南部、盐田西部、光明和坪
山北部。

通过 ArcGIS 的 XY to line 工具可
视化表达分析街道尺度的深圳二元居
住空间迁居流特征。Ravenstein[34]针对
1881年英国人口迁移资料整理出人口
迁移规律，提到人口流动的主体是短
距离迁居，距离越近，移民越多。从
图6（见第146页）可以看出，深圳也
是如此，街道内的迁居规模要普遍大
于街道间的迁移流。街道内部迁居人数最多的街道集中在宝安、龙华与龙岗区，这些地
区同时接纳了大量非正规和正规居住空间迁居人群，而盐田、坪山与大鹏的迁居人数较
少，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从街道间迁居流来看，主要形成了宝安与南山、龙华、福
田与罗湖、龙岗西部及东部这4个大规模迁居网络集群，同时深圳西部的迁居流量明显
大于东部地区，宝安是深圳市迁居流量最大的地区；关外的长距离迁居较多、而关内迁
居距离相对较短；正规居住空间内部迁居目的地集中在关内及关外近郊，非正规内部迁
居目的地集中在关外地区，正规与非正规之间的迁移多发生在宝安与光明、龙华与龙岗。

4 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模式聚类分析

4.1 聚类指标选取
以84.90万条迁居流作为研究样本，从迁居流属性、邻里属性和二元空间属性3个方

面选取的9个属性指标开展基于主成分分析的K-means聚类（指标具体内涵及算法如表3
所示），提炼典型迁居模式并剖析其模式特征与动因规律。
4.2 迁居属性的主成分分析

对9个指标采用方差极大旋转[35]提取主成分，每个成分仅由几个主要指标解释。综合
考虑Kaiser-Guttman准则[36,37]与主成分对各指标的解释力，选择5个主成分展开进一步地
聚类分析，各主成分与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如表5（见第147页）所示。

由表 5 （见第 147 页） 可知，5 个主成分的方差解释度分别为 20%、15%、14%、
13%、10%。其中主成分 1主要由平均住房租金、区位条件变化、迁出和迁入地类型解
释，说明其主要刻画邻里属性中的房价与区位特征和迁居地的二元属性特征，当租金与
区位的变化值越大、迁出地为非正规、迁入地为正规居住空间时，主成分1值越大；主
成分2主要由区位、交通和教育可达性变化解释，主要刻画邻里环境特征，且与这三个

图4 四种二元空间迁居模式属性值z-score

标准化结果比较
Fig. 4 Z-score of each variable in four patterns of dualistic space

r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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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都成正相关，指标值越大，主成分2值越大；主成分3主要由迁居距离和通勤距离变
化解释，主要刻画迁居流属性特征，都成正相关，距离越远、通勤变化越大，主成分 3
值越大；主成分4主要由迁出地与迁入地类型解释，主要刻画迁居地二元属性特征，当
迁出地与迁入地为非正规居住空间时，主成分4值越大；主成分5主要由居住地流动性和
教育可达性变化解释，主要刻画邻里属性中的流动性和教育特征，当流动性越大、教育
条件变化越大时，主成分5值越大。

图5 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格局
Fig. 5 The relocation structure of dual residential space in Shenzhen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为粤S(2019)02-6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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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模式聚类结果
以 5个主成分的值为基础，对其进行K-means聚类，由此得到不同迁居特征类别。

通过寻找不同的K值，多次训练聚类模型，得到最优聚类数目8类。
依据Bell等的家庭迁居理论[38]，不同类型家庭有不同的迁居动机：家庭型迁居受子

女影响较大，最为关注教育条件；事业型迁居通常伴随就业地变迁；改善型（也称消费
型或享受型）迁居对城市设施的服务需求更大，对区位、服务可达性[39]等更为关注；社
区型迁居表现出对社区的地域依赖 （place-attachment） 或情感依赖 （emotion-attach-
ment），一般呈现就近迁居的特点。同时，住房搜寻行为[40]还表现出强烈的距离衰减规则

图6 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流图
Fig. 6 The relocation flow of dual residential space in Shenzhen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为粤S(2019)02-6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由于数

据量较大，限于图幅，图6a只展示＞600人的街道间迁居流，图6b~图6e只展示＞200人的街道间迁居流。

146



1期 易 行 等：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模式研究

和区域搜寻规则（Area-based Search Model） [41]。家庭关注生活圈中重要节点（原居住
地、就业地等）附近的空置住房，并且集中在附近区域寻找新住所，远离关键节点地区
的住房所受关注和寻找会减弱。

由此对统计得到的8类迁居模式进行归类，可以发现深圳市同样存在社区型、改善
型、家庭型、事业型 4类迁居模式，结合二元居住空间分异的实际后，共呈现出 8个亚
类，各类迁居模式的属性特征如表6所示，各类模式的迁居弦图如图7~图10所示（图8~
图10见第149页）。
4.3.1“社区型”迁居 “社区型”迁居的迁居距离平均为 3 km，约为一个街道办的管辖
范围，这类人群通常选择离原社区较近的区域进行迁移，对原社区有一定的地域依赖或
情感依赖。同时两个亚类的二元迁居类型刚好相反，一个基本从正规居住空间迁出，另
一个基本从非正规居住空间迁出；但在正规迁居年龄普遍高于非正规迁居的情况下，两
类人群的平均年龄都分别为正规与非正规迁居中的最高，这一方面反映出正规与非正规
居住空间上的迁居模式确实是同中存异的，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社区型迁居主要是人们在
居住相对稳定后的生命周期成熟阶段所发生的迁居。

其中亚类A的迁居人数占总体比例为14.8%，在8类中最多。其二元迁居模式主要是
从正规空间迁往正规或非正规居住空间（图7a），居住地流动性较高为51%，说明原社区
居住人群较不稳定，导致人们发生迁居；同时它在迁居后的平均租金有一定降低，说明
该类迁居流还可能由于原居住社区的租金高而迁居。从空间上看，这类迁居流主要是在
关内与关外的正规空间内部进行迁移，其次是从关外正规向关外非正规迁移，再次是从
关内正规向关内非正规迁移，总体呈现郊区化趋势。由此将亚类A定义为“正规迁出-社
区型”迁居。对于这类模式集中的区域，要着力加强安居型正规住房建设，提升住房可
支付性，同时稳定区域房价，保障人们居住稳定。

亚类B的占比为8%，是8类中最少。其二元迁居模式主要是从非正规空间迁往非正
规或正规居住空间（图7b），它的居住流动性较低为42%，说明社区居住人群较为稳定，
对迁居者有很好的吸引力。Stokenberga以及Celhay的研究表明，在城中村居住的人群受

表5 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 5 Result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属性指标

特征根

方差解释

相关系数

迁居距离

通勤距离变化

平均租金变化

区位条件变化

交通可达性变化

教育可达性变化

居住地流动性

迁出地类型

迁入地类型

特征根值

方差解释度（%）

累计方差解释度（%）

主成分

1

-0.02

0.09

0.89

0.55

0.38

0.01

-0.19

0.55

-0.50

1.8

20

20

2

-0.21

-0.16

-0.18

0.51

0.60

0.54

0.39

-0.44

0.04

1.4

15

36

3

0.71

0.72

-0.11

0.18

0.16

0.18

0.02

0.14

0.37

1.3

14

50

4

-0.29

-0.27

-0.11

0.10

0.15

0.16

-0.44

0.48

0.69

1.1

13

62

5

-0.04

-0.06

0.20

-0.18

-0.36

0.52

0.55

0.37

0.07

0.9

10

73

注：表中加粗数据表示对各主成分解释力较大的属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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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关系网络和地方依恋感的影响，并不愿意搬到正规住房实现所谓的住房阶层攀
升，而更偏向于在非正规社区内部进行迁居[42]。同时，这类人群迁居后的区位条件与交
通可达性略微提升，平均租金略提高，说明他们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优化
生活环境发生近距离迁移。从空间上看，这类迁居流主要是在关外的非正规空间内部进

表6 各类迁居流属性特征
Tab. 6 Characteristics of relocation flows

家庭迁居类型

二元迁居亚类

空间模式

迁居模式聚类属性

其他样本属性

迁居流
属性

邻里属性

迁出-迁入
二元空间
属性

迁居距离(m)

通勤距离变化(m)

平均租金变化(元/m2)

区位条件变化(m)

交通可达性变化(m)

教育可达性变化(m)

居住地流动性(%)

正规-正规(%)

正规-非正规(%)

非正规-正规(%)

非正规-非正规(%)

男性样本占比(%)

样本平均年龄(岁)

迁居人数(万)

迁居人数占比(%)

社区型

A.正规
迁出

近郊
区化

3611

1241

-11.9

999

165

12

51.1

72.1

27.1

0.5

0.4

55

35.0

31.1

14.8

B.非正
规迁出

近逆郊
区化

3176

1284

18.3

-187

-89

1

42.6

2.4

0.4

49.3

48.3

57

34.0

16.7

8.0

改善型

C.迁往
正规

郊区化

13407

-4775

29.7

4087

2024

306

42.5

14.5

0.0

85.3

0.2

61

33.9

21.7

10.3

D.非正
规迁出

逆郊
区化

16089

-6297

29.3

-7712

-2425

-95

39.9

0.3

0.6

52.9

46.2

61

33.0

29.0

13.8

家庭型

E.迁往
正规

逆郊
区化

12975

-5317

5.8

-4405

-1410

-108

56.7

97.1

0.7

2.2

0.0

58

34.8

28.8

13.7

F.迁往非
正规

逆郊
区化

12207

-4140

-33.2

-2881

-1736

-297

54.8

1.0

96.1

0.0

2.9

61

33.0

21.7

10.4

事业型

G.正规
迁出

远郊
区化

16956

-5927

-33.0

8416

2320

141

51.4

39.1

60.1

0.5

0.3

60

34.0

29.9

14.2

H.非正
规迁出

远郊
区化

13819

-4686

-7.7

5291

1732

71

41.1

0.0

0.4

0.6

99.0

61

32.8

30.9

14.7

总体

12261

-3967

-0.9

586

118

10

47.4

29.3

22.4

22.3

25.9

59

33.8

209.9

100

注：表中加粗数据表示各类迁居模式中具有显著差异的属性。

图7 “正规迁出-社区型”和“非正规迁出-社区型”的二元居住空间迁居弦图
Fig. 7 Chord diagram of two community-based relocation patterns: Formal emigration vs. informal e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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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迁往正规-改善型”和“非正规迁出-改善型”的二元居住空间迁居弦图
Fig. 8 Chord diagram of two upgrade-based relocation patterns: Formal immigration vs. informal Emigration

图9 “迁往正规-家庭型”和“迁往非正规-家庭型”的二元居住空间迁居弦图
Fig. 9 Chord diagram of two family-based relocation patterns: Formal immigration vs. informal immigration

图10 “正规迁出-事业型”和“非正规迁出-事业型”的二元居住空间迁居弦图
Fig. 10 Chord diagram of two career-based relocation patterns: Formal emigration vs. informal e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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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迁移，其次是从关外非正规向正规迁移，再次是从关内非正规向正规迁移，该类人群
3/4的迁居都发生在关外地区，总体空间位置没有改变。由此将亚类B定义为“非正规迁
出-社区型”迁居。对于这类模式集中的区域，应加强社区建设，稳步推进城中村包容性
改造，改善居住环境，稳定社会网络。
4.3.2“改善型”迁居 “改善型”迁居在迁居后的平均租金都大大增加了，每平米的租金
平均上涨30元，反映出这群人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大幅改善。同时两个亚类的居住地
流动性分别为正规与非正规迁居中的最低，说明原社区都是相对较稳定的，社区环境不
是这群人迁居的主要原因，更多是由于生命历程中个人的提升而实现居住条件的跃迁。
与西方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深圳市的“改善型”迁居不仅受到区位、交通、工作等条件
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受到二元居住环境的影响，这种差异可能是由深圳市移民城市
的特性与二元居住空间的巨大分异导致的。

亚类 C 的占比为 10.3%，其二元迁居模式主要是从非正规空间迁往正规居住空间
（图8a），而迁居后的区位、交通、教育条件却并无改善。从空间上看，这类迁居流主要
是从关外非正规向关外正规空间进行迁移，其次是关内非正规向关外正规迁移，再次是
从关内非正规向关内正规迁移，该类人群基本全部迁往了正规居住空间，实现了产权属
性的提升。但从迁移方向来看，总体为城市中心向近郊区迁移，呈现郊区化趋势，这种
产权提升伴随的区位条件下降符合阿隆索关于城市人口迁居与分布的互补理论[43]。由此
将亚类C定义为“迁往正规-改善型”迁居。对于这类模式集中的迁入区域，政府要做好
保障性与商品性并举的多层次正规住房建设。

亚类D的占比为 13.8%，其二元迁居模式主要是从非正规空间迁往正规或非正规居
住空间（图 8b），其迁居后的通勤、区位、交通、教育、住房产权正规性等条件都得到
了全方位改善，说明该类可能为了更好的居住环境发生迁居。从空间上看，这类迁居流
主要是关外非正规空间内部迁移，其次是从关外非正规向关外正规迁移，再次是从关外
非正规向关内正规迁移，总体呈现出强烈的逆郊区化趋势，从城市远郊区向近郊及中心
区进行迁移。由此将亚类D定义为“非正规迁出-改善型”迁居。对于这类模式集中的迁
出区域，政府未来需着力推进城中村综合整治，提高居住空间品质；对于其集中的迁入
区域，政府要做好保障性正规住房的建设。
4.3.3“家庭型”迁居 “家庭型”迁居模式的显著特征是教育可达性得到了明显改善，迁
居后与最近中小学的距离拉近了近300 m。该模式的区位条件和交通可达性也得到了明
显改善，这可能是由于深圳市迁居样本的教育可达性与区位和交通可达性存在一定共线
性、三个指标存在协同变化的原因。而该模式迁居后的通勤距离也更近了，这可能与深
圳市总体较高的工作变动率相关。同时这个类型迁居的居住地流动性在8类中最高，符
合这个阶段人群受子女教育、学区政策、住房购置、工作变动等多重因素影响而迁居频
繁的情况[44]。

其中亚类E的占比为13.7%，其二元迁居模式主要是在正规居住空间内部迁移（图9a）；
从空间上看，这类迁居流主要是在关外和关内的正规空间内部进行迁移，其次是从关外
正规向关内正规迁移，总体呈现逆郊区化的趋势，由教育资源较差的郊区向城市中心区
迁移，该类人群迁居后不仅教育、交通可达性和空间区位等居住环境得到了提升，住房
的平均租金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产权上基本都是有保障的正规住房。从年龄上看，该
类人群较亚类F较高，处于收入更为殷实的中年阶段。由此将亚类F定义为“迁往正规-
家庭型”迁居。对于这类模式集中的迁出区域，政府应着力加强高品质教育资源的供
给，满足该类人群对教育资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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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类F的占比为 10.4%，其二元迁居模式主要是正规空间迁往非正规居住空间（图
9b）；从年龄上看，该类人群的平均年龄较低，为33岁，年龄结构较年轻，符合家庭生
命周期理论中子女长大就学（家庭成长期）阶段的特征。从空间上看，这类迁居流主要
是从关外正规向关外非正规空间进行迁移，其次是从关内正规向关内非正规迁移，再次
是从关外正规向关内非正规迁移，总体呈现逆郊区化趋势，由教育资源较差的远郊区向
资源较好的近郊及中心区进行迁移，虽然居住空间属性品质下降了，但教育、交通可达
性和空间区位等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提升，说明这类人群愿意为了更好的教育牺牲居住
舒适性。由此将亚类F定义为“迁往非正规-家庭型”迁居。对于这类模式集中的迁出区
域，政府应着力提升其教育均等化水平，尤其是远郊地区；对于其集中的迁入区域，政
府应着力增加学位的供给，满足人民对教育资源的需求。
4.3.4“事业型”迁居 纯“事业型”迁居的显著特征是在其他邻里属性都未有改善的情况
下，通勤距离却大大缩短了，与工作地点的距离分别拉进5927和4686 m，说明这类人群
主要为了工作而发生迁居。同时该类人群的迁居距离都十分远，分别达到了 16956 和
13819 m，均远超总体均值。

其中亚类G的占比为 14.2%，其二元迁居模式主要是从正规空间迁往正规或非正规
居住空间（图 10a）；从空间上看，这类迁居流主要是从关外正规向关外非正规空间迁
移，其次是从关内正规向关外非正规迁移，再次是从关内正规向关外正规迁移，总体呈
现远郊区化的趋势，由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虽然迁居后的空间区位、交通和教育可
达性均有所下降，但部分人迁居后的二元居住空间属性却并未下降。从年龄上看，该类
人群相对较大，原本更偏向于居住在正规空间。由此将亚类G定义为“正规迁出-事业
型”迁居。对于这类模式集中的迁出区域，政府应着力增加就业机会；对于其集中的迁
入区域，政府应着力增加保障性正规住房的供给。

亚类H的占比为 14.7%，为非正规迁居类型中最多的。其二元迁居模式主要是在非
正规居住空间内部迁居（图10b）；从空间上看，这类迁居流主要是在关外非正规空间内
部迁移，其次是从关外非正规向关内非正规进行迁移，再次是在关内非正规空间内部迁
移，总体呈现远郊区化趋势，由城市近郊区向远郊区进行迁移，迁居后的居住环境全面
下降。从年龄上看，该类人群为8类中最小，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期，只能选择在非正
规空间内部迁居。由此将亚类H定义为“非正规迁出-事业型”迁居。对于这类模式集中
的区域，政府要在维持好非正规居住空间为青年群体安身立命作用的同时，着力增加就
业机会，不应对非正规住房进行大规模的拆迁行为，而应着力合理改造城中村，保障工
作变动阶段人群的住房支付能力。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多源数据识别出深圳市正规与非正规并存的二元居住空间，并提取了其上
发生迁居的流样本；结合生命历程理论与家庭迁居理论，选取了迁居距离、通勤距离、
平均住房租金、区位条件、交通可达性、教育可达性变化、居住地流动性、迁出地与迁
入地二元空间类型这9个指标，对迁居流样本进行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聚类分析。主要结
论有：

（1）深圳市的二元迁居可分为个人生命历程由年轻到成熟、居住质量由低到高的三
个层次：非正规居住空间内部的迁居、正规与非正规居住空间之间的交互迁居、正规居
住空间内部的迁居，这也凸显出非正规住房在青年群体安居上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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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城市内部迁居格局来看，主要形成了宝安与南山、龙华、福田与罗湖、龙岗
这 4 个大规模迁居网络集群，其中正规居住空间的迁居距离较近且相对集中于关内地
区，而非正规居住空间的长距离迁居更多，相对集中于关外地区，人口净迁移方向主要
为关内向关外，居住空间内部存在挤出效应导致总体表现出郊区化趋势。

（3）与家庭迁居理论一致，深圳市存在社区型、改善型、家庭型、事业型 4类迁居
模式，但受二元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同一类内部会呈现出年龄结构不同、居住环境变
化不同的亚类模式，最终可分为8个亚类。

（4）深圳市迁居总体上呈现出工作通勤导向，其中的“事业型迁居”平均年龄在四
种模式中最低，容易受工作影响发生迁居；随着事业发展向好，可能由于收入提升而实
现居住条件跃迁，产生“改善型迁居”，这时的突出表现是房租上涨、住房属性向正规转
化，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等到成家立业后，迁居将不再只受个人因素影响，可能会受子
女教育等多重因素影响发生“家庭型迁居”，这时也是居住地流动最频繁的阶段；最后当
一切都趋向稳定时，个人、家庭对居住地都已产生了一定的地域或情感依赖，这时的迁
居多为“社区型迁居”，迁居距离短，迁居后的社会关系、生活环境基本不会发生太大变
化，四类模式总体反映出了人们在不同生命历程下的迁居过程[45]。

与现有基于调查问卷进行城市内部人口迁居研究不同[46]，本文通过手机信令大数据
识别深圳市在2018—2019年一年内实际发生迁居的人群，避免了问卷调查的样本误差与
真实性误差，并且多源大数据的多维特征能更全面地反映城市内部迁居的多元因素。同
时，本文结合深圳市住房市场存在明显二元结构特征的实际，将正规与非正规居住空间
纳入研究，对于认识迁居与住房市场选择的关系、二元住房市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本研究也受到大数据自身弊端的限制，如手机信令数据存在一定的数据漂移
现象，故本文将迁居距离在1 km内的样本剔除了；同时，大数据将人群模糊化处理，可
能会淹没掉人的某些个性特征。后续研究可通过改进手机信令数据算法，同时纳入其他
更多源的大、小数据，对城市内部迁居现象进行更细致与深入的研究。而且本研究结果
还受到深圳典型移民城市的特殊性影响——户籍人口少、城市流动性强，关于城市内部
迁居模式的研究还需要其他更多城市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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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易 行 等：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模式研究

The relocation patterns in Shenzhen′s dual residential space
based on mobile phone data

YI Xing, TONG De, WU Yaying, SHEN Yue, CHU Jun, LYU Tingmiao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Laboratory for Urban Future,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Relo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s behavioral mechan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housing market structure and adjusting the direction of spatial development.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he reloc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
is still limited research on relocation within large cities where both formal (represented by
commercial housing and affordable housing) and informal (represented by urban villages) dual
residential spaces coexist, and traditional studies mostly use questionnaires, which have
limitations such as one-sidedness. Based on life course theory and household relocation theory,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distribution of dichotomous settlements and relocation flows in
Shenzhen using multi- source data such as mobile phone data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 select indicators from three aspects: relocation flow characteristics,
neighborhood attributes and dual residential space types. K-means clustering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s conducted to explore its relocation pattern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vational la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ual relocation in Shenzhe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intra-informal relocation, formal and informal interactive relocation, and intra-
formal relocation.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age and living quality of the relocatees
among the three levels, but they all present a commuting orientation; (2) The main part of dual
relocation is short- distance migration, forming four large- scale relocation network clusters:
Bao'an and Nanshan, Longhua, Futian and Luohu, Longgang. And the overall direction is from
Guannei to Guanwai, showing a suburbanization trend. (3) The relocation patterns can be
clustered into four categories: community- based, upgrade- based, family- based, and career-
based, and eight subcategories appear after we combine the influence of dual residential spac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ttributes and motivation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relocatees, which generally reflect the relocation process of people under different life courses.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differentiated spatial governanc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different relocation patterns.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u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 Shenzhen housing market, this paper brings formal and informal residential
spaces into the stud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ocation and housing market selection,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of dual housing market.
Keywords: relocation; dual residential space; mobile phone data; K- means clustering; Shen-
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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